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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权及法律说明

1.参赛作品内容不得涉及色情、暴力、民族冲突、种族歧视等内容，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。
    2.参赛者所提交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参与创作（合作作者可联名参加），参赛者应确认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，组委会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，其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，组委会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奖金的权利。
    3.除参赛者在填写报名表时有特别申明，组委会有权无偿在合作机构上展示、结集出版参赛作品，或用于宣传、艺术教育、文化交流等非商业性活动，以及以“晋韵华章”主题短视频、微短剧产创大赛的名义推荐至其他相关影视展和交流活动。组委会将以《作品登记表》和《作品授权书》的填写情况作为获得版权的法律依据。因填写结果所产生的所有版权法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解决。
4.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“晋韵华章”主题短视频、微短剧产创大赛组委会所有。
    5.凡提交作品，即视为同意上述法律问题说明。


